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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车假卷烟的背后

2019年元旦，杭金衢高速浙赣收费站，一辆满载卷烟

的厢式货车，引起了检查人员的注意。经现场查扣、鉴定，

该批卷烟全部为假冒注册商标且伪劣卷烟，共238件，货值

达1664320元。

公安机关随即顺藤摸瓜，结果发现查扣的假烟只是冰

山一角，其背后隐藏着一个跨境生产、销售假烟犯罪团伙。

钱某良，是个在境外从事烟草生意的上海商人。2016

年，钱某良在老挝一经济开发区注册成立了一家烟草公

司。一开始，他生产自己注册的品牌系列香烟，同时为某

烟草公司代加工品牌系列卷烟。但2018年至2019年，公

司经营不善，资金链出现断裂，为扭转经营困境钱某良铤

而走险，在未取得国内卷烟品牌许可的情况下，与张某勇

等人勾结，商定走另一条“发财之路”。

原来，同为生意人的福建人张某勇，手上有生产卷烟

的烟丝、烟盒、嘴棒等来源。于是，双方商定由张某勇提供

原材料委托代加工，钱某良组织公司员工王某花、曾某安、

董某元等人以每件350元的价格，代加工假冒利群、芙蓉

王、双喜等国内品牌卷烟，并指定专人以虚假内容报关走

私到第三国，转从广西走私入境，运输到广州中转仓库，再

由广州某物流公司指定专人偷运至江苏、上海、山东、北京

等地销售。

经初步查实，钱某良共组织员工加工假冒国内品牌卷

烟 14688 件，其中为张某勇代加工的双喜卷烟货值达

3940320元。

因该案从委托方、加工方再到运输方，形成了全链条

的假烟制售模式，涉案人员之多、涉案地域之广、涉案金额

之大，均属罕见，2019年，公安部及烟草专卖总局将该案列

为年度挂牌督办案件。

2019年、2020年，公安机关分别以钱某良、张某勇、王

某花等人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非法经营罪，以顾

某等人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移送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锁定“零口供”嫌疑人

案件审查中，面对讯问，张某勇有着丰富的反侦查经

验，且因患严重疾病被取保候审。

“我是做红木生意的，我到过钱某良烟厂，但纯粹是

参观；我和钱某良没有香烟的生意往来，我们之间的资

金往来都是红木生意……”张某勇始终拒不交代，并各种

辩解。

而钱某良作为与张某勇直接联系的人员，对张某勇行

为的供述也总是闪烁其辞，避重就轻，一会儿说张某勇是

假烟客户的介绍人，一会儿又说他是假烟客户的陪同人

员，始终不承认张某勇是客户的真实身份。这也使得对张

某勇的指控陷入瓶颈。

张某勇参与其中，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办案检察官

随即启动自行补充侦查程序，在数百页的电子勘查笔录中

甄别有价值的代号、数字。同时，还对涉案的老挝员工逐

一讯问。

“芙蓉王香烟是他要的货”“他来过厂里两次”“香烟的

条形码是他提供的”……经员工辨认、分析证据，最终检察

机关锁定了张某勇在该案中“原料供应方”和“客户”的双

重身份。面对铁证，张某勇哑口无言。

被忽略的一串数字

在梳理电子数据时，检察官发现，钱某良的员工曾某

安，在2019年1月2日曾回复钱某良一条有关香烟数量

的信息：“12月 9986件”。这个数据与移送审查起诉的

4702件明显不符，难道是误报？检察官决定继续自行补

充侦查。

经过大量的信息比对，及对曾某安、钱某良和仓库保

管员董某的讯问，检察官查清，该信息为曾某安向钱某良

报告的12月份生产的国内品牌假烟数量。

在调取大量客观性证据和言辞证据后，检察机关认

定，涉案品牌假烟的数量应为14688件，追加王某花、曾某

安等人新增犯罪事实340余万元。

技术“追凶”促再审改判

该案中，还有一名嫌疑人谢某文。案卷显示，谢某文

2008年1月9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并处罚金2000元。然而，在提讯谢某文时，他拒

不承认自己有抢劫罪前科，并坚称因抢劫罪被判刑、服刑

的人是他的双胞胎弟弟谢某弟。

为还原真相，办案检察官向技术部门提出了对二人进

行身份鉴定确认的协助委托。通过从广东调取谢某文服

刑期间的图像资料，并委托浙江省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作

人像同一性鉴定，最终认定2008年服刑的是谢某弟。

衢江区检察院遂依据该鉴定结论，向深圳市龙岗区检

察院发出纠正判决的转办通知书，龙岗区法院随即进行了

再审改判，采纳浙江省检察院人像鉴定意见，认定原案中

谢某文的身份信息被谢某弟盗用，实际实施抢劫犯罪的人

是谢某弟。

谜题一一找出了答案。2021年4月，法院一审以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经营罪对张某

勇等8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到二年四个

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张某勇不服一审判决提出

上诉，二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红木生意老板竟是幕后主谋？
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破解跨国制售假烟案谜题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毛颖曦 柴禾

一起跨国制售假烟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却称自己做红木生意，和烟厂没有生意往来。嫌疑人聊天记

录中显示的假烟数量“12月 9986件”与移送审查起诉的数量明显不符，真实的犯罪数量到底是多少？

嫌疑人之一有抢劫罪前科，可讯问中却坚称抢劫者另有其人，是真话还是谎言……

近日，随着衢州市衢江区检察院办理的这起跨境生产、销售假烟案获评浙江省检察机关2021年度“补

充侦查十大典型案例”，办案检察官余立炜揭开检察机关如何以补充侦查破解众多案件疑点的神秘面纱。

发现孩子非亲生
丈夫获赔近6万元
《信息时报》叶虹 钟紫薇

偶然发现妻子与前男友有联系后，他

对孩子是否自己亲生开始产生怀疑，做亲

子鉴定后证实果真如自己猜想……广东东

莞一男子因此提起离婚诉讼，要求女方返

还抚养费并赔偿精神损失。

日前，东莞第三法院审理此案后支持

了该男子的诉讼请求，判决准予双方离婚，

女方向男方返还抚养费2.752万元并支付

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

抚养多年的孩子竟非亲生

阿豪（化名）向法院起诉称，2016年，

他和阿丽（化名）经他人介绍认识，之后两

人确立恋爱关系。数月后，阿丽告诉他怀

了他的孩子，两人便“奉子成婚”。

婚后，两人感情一般，阿丽还经常彻夜

不归，直到2020年11月，他偶然发现阿丽

与其前男友有联系，遂开始怀疑孩子是否

是自己亲生。于是，他带儿子去做亲子鉴

定，鉴定结果显示自己确非儿子的生物学

父亲。为此，他深受打击，和阿丽的感情也

彻底破裂。

阿豪认为，双方缺乏了解、感情不深，

且阿丽以怀孕为由欺骗他结婚，行为极其

恶劣。阿丽的行为使他遭受了巨大的精神

伤害及经济损失，故诉请法院判决解除双

方的婚姻关系，孩子由阿丽抚养，阿丽向其

返还抚养费10万余元，赔偿精神损害抚慰

金5万元及支付亲子鉴定费等。

庭审中，阿丽同意离婚，也同意孩子归

她抚养，后续抚养费由她承担，但对返还抚

养费和精神损害赔偿提出异议，两人始终

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阿丽表示，对于孩子的问题，自己并没

有欺骗行为，婚前怀孕时她也以为孩子是

阿豪的，检验结果在她意料之外，自己在婚

姻期间也没有不忠诚的行为，阿豪要求精

神损害赔偿没有法律依据，要求返还的抚

养费数额也过高。

丈夫获赔近6万元

东莞第三法院经审理此案认为，双方

对于生育的孩子不是男方的亲生儿子的事

实没有异议，且有司法鉴定意见书为凭，法

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双方基于此，同意

解除婚姻关系，同意孩子由女方抚养，后续

抚养费由女方承担及女方自愿向男方支付

鉴定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法院予

以准许。

关于阿丽是否要向阿豪返还抚养费的

问题，法院认为，阿豪对非亲生孩子并无抚

养义务，阿丽应向阿豪返还相应抚养费

用。从双方陈述可知，孩子已在2020年

12月由阿丽带回抚养照顾，根据双方提交

的证据，综合孩子实际生活需求及双方收

入、当地消费支出水平等各方面因素考虑，

酌定阿丽从孩子出生之日起每月向阿豪返

还抚养费800元，截至2020年12月应返

还2.752万元。

对于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双方争议焦

点，法院认为阿豪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抚养

孩子，投入了大量情感和精力，得知小孩非

亲生时，必然遭受精神上的痛苦，人格利益

方面遭到损害。法院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

展水平、阿丽过错程度、对阿豪的损害程度

等各种因素后，酌定阿丽应向阿豪支付精

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


